
山东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

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

鲁质监质发[2009]306号

关于公布2009年山东名牌产品名单的通知
各市人民政府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直有关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

按照省政府《关于实施质量兴省战略的意见》的要求和《山东名牌产品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2009年山东名牌产品的评审工作。经企业自愿申请、各市推荐、资格审查、用户评价、同行业企业评价、专业评审委员会评价、现场审查、公示等评审程序，确认574家企业的605个产品为2009年山东名牌产品。其中，新申报产品289个，复评产品316个。申报2009年山东名牌产品并审查合格的中国名牌产品（有效期内），同时被认定为山东名牌产品。
大力实施名牌战略，培育一批真正体现山东制造水平的名牌产品，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，有利于提高我省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竞争力。对于提高我省产品质量水平，促进企业自主创新，发挥名牌战略在转方式调结构、发展低碳经济、循环经济、绿色经济等方面的带动作用，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、国内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团，实现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总体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希望获得名牌产品称号的企业珍惜荣誉，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质量水平，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，积极发挥名牌产品生产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。全省广大企业要以名牌产品生产企业为榜样，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科技创新，坚持质量第一，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，为促进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。

附件：2009年山东名牌产品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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